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

 

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

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湘益资）应急罚〔2024〕14

被处罚单位：湖南***食品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90009*****1 1R)

地址：资阳区***

邮政编码：413000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职务：总经 联系电话：158*****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1、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（污水池）作业进行辨识、提

出防范措施、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
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

证据一：现场检查时的现场检查记录一份，证明：湖南***

司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（污水池）作业进行辨识、提出防范措施、建立有

空间管理台账

证据二：现场检查时下达的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一份，证明：湖南

食品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（污水池）作业进行辨识、提出防范措

、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

证据三：现场检查时的照片，由湖南***食品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

签字确认，证明：湖南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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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进行辨识、提出防范措施、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

证据四：湖南***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副总李*

南***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邹**

，现场检查时未进行辨识，未建立台账，立即进行了整改，安全生产工作由

*负责，生产厂长朱*

识、提出防范措施、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，有限空间作业的主管人员是

证据五：湖南***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，证明：湖南***

品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邹**

领域八大行业的轻工行业

证据六：授权委托书一份，证明：李*受法人代表邹**

案

证据七：李*

以上事实违反了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第 13 号

令）第六条第一款，工贸企业应当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，建立有限空间管理

账，明确有限空间数量、位置以及危险因素等信息，并及时更新的规定，依

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第 13 号令）第二十一条第

二项：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对工贸企业处 5 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：“……（二）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，或者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；”

的规定，在办案过程中，湖南***食品有限公司及公司授权委托人李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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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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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人员的身份信息。

。

委托配合办理本

。

，经营范围是食品生产，食品经营，属于工贸

食

。

李*

协助，且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（污水池）作业进行辨

李

，承认该公司存在有限空间，化粪池

询问笔录一份，证明：湖

；



  

配合调查，将问题积极整改到位，减轻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危害后果，依据

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五十六条第（二）项；生产经营单位及

有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二）主动

除或者减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。综上，决定对你（单位

作出人民币叁仟叁佰元整罚款（3300 元）的行政处罚

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至农业银行资阳支行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 60 日 向资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，或者在 6 个月内依 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

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

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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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号 487901*****2140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有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

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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